附件1：
采购需求 
1.所有技术规格参数要求和商务要求均为实质性条款，必须满足或者优于，否则其投标文件无效。
2.投标人所投标货物或服务如国家有强制性要求的按国家规定执行，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若执行标准有修改或更新按最新版本执行。
（一）采购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数量
	上控单价（万元）
	上控价小计（万元）
	技术参数要求

	1
	医疗安全（不良）事件及持续改进系统维保服务
	1项
	5.4
	5.4
	详见技术参数、性能（配置）及其他要求


（二）维保服务要求
1.为采购人提供在维护协议期内采购人现有的《医疗安全（不良）事件及持续改进系统》常规售后服务，免费修改和维护系统BUG或产生的一切错误，免费提供的系统软件及应用软件升级服务，免费提供新增系统接口对接服务，使软件系统能够便于采购人业务适应国家卫生统计调查制度的变化及向更专业层次的发展；
2.提供400售后电话，及时为采购人提供技术支持；
3.在维护协议期内，中标供应商为采购人提供7*24小时电话、远程技术支持（含法定节假日）。采购人在通过电话、信函或传真向客户服务中心提出维护申请，能远程解决的，中标供应商服务工程师要在30分钟内响应并提供远程协助，一般问题应在3小时内解决，重大问题应在12小时内解决，若无法通过网络或其他方式处理的情况下，中标供应商服务工程师需在24小时内免费到达采购人现场提供服务；
4.在应急情况下，为采购人免费提供解决方案，帮助医院尽量降低或避免因为外部因素造成的不利影响。如因硬件或其他原因造成的数据库系统损坏情况的发生，中标方有责任到现场，利用备份或现有介质文件恢复系统数据，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
5.免费为采购人提供利用信函、电话、传真等手段解答用户有关医疗安全（不良）事件及持续改进系统培训、安装异常、操作异常、运行管理、数据维护等问题；
6.免费为采购人提供利用网络为用户提供远程通讯服务、在线解决技术问题、及软件下载服务；
7.现场工程师在维护完毕后，由采购人对数据的正确性及完整性进行现场检查后签字确认，并以文字方式将有关注意事项留给采购人。
（三）商务要求
1.其他服务要求
（1）投标人所投服务参数应同等或优于以上各项参数要求，且符合国家相关规范。
（2）投标人应保证所提供的服务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权、商标权等，如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均由投标人负责。
（3）投标总价必须包含服务期内为医院提供《医疗安全（不良）事件及持续改进系统》所有维保服务所需费用的总和，不得以任何理由另外加收服务费用。
2.付款方式：
    第一期付款：在签订合同后，中标人开出合同总金额1/3的正规发票，采购人在收到发票后 10个工作日内对公转账到中标人账户；
第二期付款：中标人在合同签订12个月后开出合同总金额1/3的正规发票，采购人收到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对公转账到中标人账户；
第三期付款：中标人在合同签订24个月后开出合同总金额1/3的正规发票，采购人收到发票后 10 个工作日内对公转账到中标人账户。
二、合同签订
[bookmark: _GoBack]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公示结束后25日内签订采购合同，服务期限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年。

